财政票据销毁登记表

填报单位：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		     联系电话：
	票据名称
	起止号码
	数量
（份）
	保管
年限
	备注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票据
使用
单位
	财务负责人：

经办人：

（公章）
年   月   日
	财政
部门
	监销人：



（公章）
年   月   日
	票据销毁单位
	经办人：



（公章）
年   月   日



此表一式三份，财政部门、票据使用单位、票据销毁单位各留存一份。           济南市政府资金结算中心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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